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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重大事项的承诺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申

请已于 2021 年 2 月 22 日通过贵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并于 2021 年 3 月 3

日取得了贵会印发的《关于核准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661号）。 

发行人及发行人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聘请的中介机构于 2021年 5月 20 日向贵

会报送了全套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重大事项说

明文件，对发行人 2020 年年度报告等会后事项进行了说明，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发布的《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

事项的公告》和《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重大

事项的承诺函》。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根据贵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

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以及《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

订）——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

程》的规定，本公司现就 2021 年 5 月 20 日（最后一次会后事项报送日）起至本

承诺函签署日期间发行人会后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如下： 

1、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的

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出具了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本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发行人律师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承诺函中

没有影响发行人本次发行的情形出现。 

3、发行人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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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行人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5、发行人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发行人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发行人的经营管理有

重大影响的人员变化。 

发行人于2021年5月21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选举高峰先生担

任发行人第四届监事会主席职务，任期至发行人第四届监事会届满。 

2021年5月28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聘任：1、张俭先

生担任发行人副总经理职务，并同意其辞去发行人财务总监职务；2、胡军旺先

生担任发行人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职务；3、雷万庆先生担任发行人总工程师

职务，原总工程师贾小斌先生辞去该职务；4、卫桐言女士担任发行人财务总监

职务。上述聘任人员任期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为止。代行发行人总经理职责的副

总经理郭富永先生、副总经理张凯先生继续履行职责范围内工作。 

2021年7月15日，发行人董事会收到董事袁武军先生的书面辞呈，辞去发行

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职务、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2021年7月16日

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提名郭富永先生、苏斯君先生为发行人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该议案尚待股东大会审议；聘任马涛先生担任

生产运营副总经理职务，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

为止。 

上述人员变动系发行人正常人员变动，不构成对发行人的经营管理有重大

影响的人员变化。 

8、发行人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请文件

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本次发行业务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会计师事务所及签字会计

师、律师事务所及签字律师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且未发生更换。 

10、发行人未作出盈利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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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自 2021 年 5 月 20 日（最后一次会后事项报送日）起至本承诺函出具

日期间，发行人控股股东兰石集团共发生四起金额较大诉讼，具体如下： 

（1）兰石集团与金川集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川集团）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2021 年 6 月 2 日，金川集团与兰石集团因老厂区改造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一案在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案号为（2021）甘 01 民初 499

号。金川集团要求兰石集团支付工程款 2,150.25 万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

197.34 万元，并承担 2021 年 4 月 1 日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该案已于 2021

年 7 月 8 日开庭，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仍在等待和解或判决。 

（2）兰石集团与金川集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仲裁一案 

2021 年 4 月 1 日，金川集团与兰石集团因兰州新区保障房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已向兰州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金川集团请求兰石集团支付工程款

751.17 万元及利息 81.84 万元。该案将于 2021 年 8 月 19 日开庭。 

（3）兰石集团与金川集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仲裁一案 

2021 年 4 月 1 日，金川集团与兰石集团因新区炼化车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已向兰州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金川集团请求兰石集团支付工程款

647.48 万元及利息 272.81 万元。该案将于 2021 年 8 月 19 日开庭。 

（4）兰石集团与金川集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仲裁一案 

2021 年 4 月 1 日，金川集团与兰石集团因新区球罐厂房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已向兰州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金川集团请求兰石集团支付工程款

640.47 万元及利息 322.40 万元。该案将于 2021 年 8 月 19 日开庭。 

经上述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根据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涉诉披露中“涉案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并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以上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的指引

规定，发行人控股股东与金川集团发生的 4 起诉讼、仲裁金额分别为 2,347.59

万元、833.01 万元、920.29 万元、962.87 万元，诉讼金额总计 5,063.76 万元，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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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石集团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674,300 万元的 1%以下，尚未达到 10%以上。 

本次发行人控股股东的诉讼不属于重大诉讼，未造成债权人的重大损失，未

对发行人的中小投资者造成损失，未对发行人的股权稳定性及生产经营产生不利

影响，不属于影响发行人本次发行的重大诉讼。 

除上述两起诉讼外，发行人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

诉讼、仲裁和股权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发行人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 

12、发行人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发行人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发行人没有发生影响发行人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

大变化。 

14、发行人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发行人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发行人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影响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综上所述，发行人自 2021 年 5 月 20 日（最后一次会后事项报送日）起至

本承诺函签署日期间，未发生《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

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以及《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

作的操作规程》中所述的影响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

大影响的应予披露的事项。 

发行人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有效期和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内完成发行，发行时不会存在《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第十八条所规定的，利润分配方案、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尚未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或者虽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但未实施的情形。 

自本公司向贵会提交本次会后重大事项承诺函之日至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

票完成发行上市期间，如发生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将及时向贵会报告。 

特此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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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重大事项的承诺函》的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何忠伟  刘晓平 

 

保荐机构董事长签名： 

  

 

姚志勇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